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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农院字〔2022〕25 号 
 

 

 

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关于印发优秀及以上 

创新团队支持政策和优质服务清单的通知 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根据《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优秀等创新团队认定方案》（苏农

院字〔2021〕84 号）文件要求，制定了《优秀及以上创新团队

支持政策和优质服务清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4 月 19 日 

 
 

 

 



 - 2 - 

 

优秀及以上创新团队支持政策 

和优质服务清单 

 
一、支持政策清单 

1. 实行新型岗位聘用合同签订方式。在国家规定的事业单位

与工作人员订立聘用合同期限一般不低于 3 年的前提下，院授予

团队负责人成员聘任期限自主确定权。团队负责人直接与院确定

聘用合同；团队成员在团队中的岗位类型、等级，以及岗位职责、

聘用周期、聘期目标任务等，由团队负责人与团队成员直接签订，

聘期内岗位职责制定可不受院现有条件限制，形成有针对性的个

性化条款；对贡献大的团队成员可在聘期内提高一个岗位等级兑

现待遇，其中卓越创新团队不超过团队成员总数的 20%，优秀创

新团队不超过 10%，待遇提高部分由院补足。聘期结束后，根据

考核情况，原则上恢复至所具备资格条件相应的岗位。团队运行

过程中，结合团队考核情况，对不符合或不能胜任团队岗位需求

的人员，经团队负责人提出，回归专业所统筹安排，或进入院职

业发展中心。（牵头部门：人事处；参与部门：科研处、财务处） 

2. 增核奖励性绩效工资核定总额。入选前 3 年奖励性绩效工

资（不含年度追加绩效）给予一定幅度的增核，增核费用由院承

担，增核总额不超过省人社厅、省财政厅专项增核绩效工资额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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扣除重大业绩奖励、仪器共享激励等必要项后的实际可用部分，

卓越、优秀创新团队增核比例分别不超过省人社厅核定的奖励性

绩效工资人均数的 30%和 15%（不含年度追加绩效）。（牵头部门：

人事处；参与部门：财务处）  

3. 跳出现有年度考核和推优方式。实行新的年度考核方式，

团队成员年度考核结果由团队负责人确定，卓越、优秀创新团队

优秀指标分别为团队实有在职职工（按人事关系统计）总数的

40%和 30%。（牵头部门：人事处；参与部门：科研处）  

4. 适用职称评审、岗位晋升优先和倾斜方式。团队负责人和

成员申报职称和岗位晋升时，在同等条件和指标紧缺情况下，给

予指标优先、评审优先、聘任优先；团队负责人对团队成员业务

能力评价和业绩认可意见作为评聘的重要依据。（牵头部门：人

事处；参与部门：科研处） 

5. 加强管理服务力量支撑。根据团队规模大小可设置综合管

理岗，卓越创新团队可配备 2 个、优秀创新团队可配备 1 个综合

管理岗，通过院内外公开招聘方式解决；编外人员聘用不受比例

限制，费用由团队承担；可聘用学术顾问 1 名，经院研究同意分

别给予卓越创新团队每年 20 万元、优秀创新团队每年 10 万元的

管理咨询费支持。（牵头部门：人事处；参与部门：科研处、财

务处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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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重点配置其他院控资源。院所掌控的年度进人计划、军转

人员安置计划、紧缺急需人才引进、研究生招收指标、院资助博

士后指标、博士后留院、国际合作项目计划等，同等条件下优先

支持。（牵头部门：人事处；参与部门：成果转化处、国际合作处） 

7. 支持团队聘请国外优秀专家。国外优秀专家（1-2 名）聘请

费用的 50%由院支持。（牵头部门：人事处；参与部门：财务处、

国际合作处） 

8. 运行经费保障。卓越创新团队建设期内前三年每年支持

50 万元运行经费。（牵头部门：科研处） 

二、优质服务清单 

1. 建立“戴帽子”、额外指标和特别通道机制。同等条件下优

先、倾斜支持项目申报、推优评优等各类限制性指标。（牵头部

门：科研处；参与部门：党委工作部、人事处、国际合作处、成

果转化处、财务处） 

2. 实行经费集中统筹使用。单独开设自有资金（非营利）账

户，团队经费实行集中统筹使用，由团队负责人“一支笔”审批或

授权审批。（牵头部门：财务处；参与部门：科研处） 

3. 优先安排使用院控经费。对团队经费需求结构、节点进度

和经费压力进行统筹，院基本科研业务费按照“优秀及以上团队

—达标团队—院其他安排”序列预算使用，优秀及以上团队可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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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项目、不做预算、直接使用，保基本、兜住底；其它院控经费

（科技服务、成果转化、国际交流合作、仪器设备购置、维修改

造等专项经费）根据团队需求优先安排使用。（牵头部门：科研

处；参与部门：财务处、成果转化处、国际合作处、基建处、科

研基地管理处） 

4. 优先优惠使用科技资源和公共服务。优先优惠使用办公条

件、实验条件、试验用地、样品检测、仪器设备、设备运维、会

务服务等科技资源和公共服务；免费的项目实现优先使用，收费

的项目酌情给予一定补偿。（牵头部门：科研处；参与部门：财

务处、科研基地管理处、基建处、后勤处、中心实验室） 

5. 实行挂牌服务。纳入院重点服务序列，经院决策性会议决

定或院领导交办的服务需求，列入管理服务部门年度或季度重点

工作。（牵头部门：院办公室；参与部门：各管理服务部门） 

三、其他事项 

1. 经院认定的农区所优秀及以上创新团队的倾斜政策和优

质服务由农区所负责落实，相关支持政策报院备案。 

2. 达标创新团队由各单位参照优秀创新团队支持政策制定

倾斜政策和优质服务清单。 

3. 新认定的优秀及以上创新团队自当年 1 月 1 日起，享受相

关政策支持和优质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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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每三年为一个遴选周期，每个周期遴选 15 个优秀创新团

队，卓越创新团队不受限制。 

5. 优秀预培育创新团队由所在研究所制定培育政策，相关支

持政策报院备案。 

本清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，原《关于加强创新团队建设的意

见》（苏农院字〔2020〕21 号）、《江苏省农科院创新团队建设工

作方案》（苏农院字〔2020〕27 号）同时废止，若有与本清单相

抵触的，按本清单执行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 江苏省农科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4 月 19 日印发 
 


